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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44        证券简称：立方数科       公告编号：2021-040  

 

立方数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立方数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3月 1日以电话、邮

件等方式，向公司各位董事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的通

知。并于 2021 年 3 月 5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马超先生主

持，出席会议应参加董事 7人，实参加董事 7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通过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签署沙田镇西太隆河流域工程数字化服务项目合同

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与岭南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沙田镇西太隆河流

域工程数字化服务项目合同书》，合同金额为 13,554,400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2.26%），工期暂定 180 天。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管理层

办理相关业务及签署相关协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项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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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 在 中 国 证 监 会 指 定 的 创 业 板 信 息 披 露 网 站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会议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董事辞职暨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董事仓鹏程先生因个人原因向董事会申请辞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职务。辞职后，仓鹏程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同意提名刘爽女士为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会议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

最新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相关部门对经营范围规范表述的要求，公

司拟变更经营范围，同时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拟将经营范围调整为：        

计算机软件研发和应用；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互

联网数据服务；集成电路设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运行维

护服务；信息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规划设计管理；专业

设计服务；销售批发计算机软件、硬件、外围设备、办公用品、办公设备、电

子产品及辅助设备（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制造及安装网架、钢结构、建筑材料；销售网架、 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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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筑材料；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公司章程具体修改内容参见本公告附件—章程修正对照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并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2021 年 3 月 22 日（星期一）10：00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投票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相关议

案。 

表决结果：会议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立方数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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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章程修正对照表 

原公司章程条款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条款 

第十三条 股份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依法核准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生

产经营活动。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

公司经营范围是：制造及安装网架、

钢结构、建筑材料；销售网架、 钢

结构、建筑材料、计算机、软件及辅

助设备；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技术开

发、技术转让、技术 服务、技术咨

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

进出口；计算机软件开发。（企业依

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第十三条 股份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依法核准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生产经

营活动。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

经营范围是：计算机软件研发和应用；

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计算机

系统集成；互联网数据服务；集成电路

设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物联网技术

服务；运行维护服务；信息处理和存储

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规划设

计管理；专业设计服务；销售批发计算

机软件、硬件、外围设备、办公用品、

办公设备、电子产品及辅助设备（除计

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技术开

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制造及安装网架、钢结构、建筑材料；

销售网架、 钢结构、建筑材料；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市

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

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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